	國立中山大學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申請書

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服務單位
	申請人姓名
	職  稱
	到職日期

	
	
	
	年    月    日

	身分證字號
	出生年月日
	離職日期
	參加儲金起迄年月

	
	
	年    月    日
	自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日止

	離職原因

(請打ˇ)
	＊符合以下離職原因之一者，發給公提及自提儲金本息：

□1.契約期限屆滿離職。

□2.同意於    年    月    日(契約期限屆滿前)離職。

□3.在職期間因公、因病或意外死亡者。
□4.其他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＊符合以下離職原因之一者，發給自提儲金本息：

□1.違反契約所定義務經解聘或解僱者。

□2.未經同意而於契約期限屆滿前離職。

	核  定  內  容
	□准予發給自提儲金（含孳息）。

	
	□准予發給公提儲金（含孳息）。

	備註：1.本申請書依據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訂定。

2.本申請書請併附郵局存摺影本（須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並簽章）及離職證明書影本各一份，送交人事室退撫考核組，以辦理離職儲金結清作業。
3.惠請出納組、主計室及秘書室於「分戶儲金提款通知書」簽蓋原留印鑑俾送臺灣銀行高雄分行辦理結清公、自提儲金事宜

	請領人(簽章)
	人事室(退撫考核組)
	校長
（授權代理人）

	
	
	


114.9.1新訂
